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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加强南康区老政宅基地安置对象
建房管理的规定

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康区老政宅基地安置对象建房管理，规范

自建房行为，本着节约用地、合理用地的要求，结合我区宅基地

安置点建设实际情况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按照“规划引

领、安全规范、功能合理、严格管控”的原则，切实提高南康区

安置点建房管理及风貌管控，推动南康区城市品质与功能提升，

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、幸福感、获得感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以及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、市委六届五次全会、区

委三届四次全会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南康区老政宅基地自建房管控，

规范安置对象建房行为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建房，确保管理依法

规范，大力提升城市品质，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。

二、管理范围

南康区蓉江街道、东山街道、南水新区、龙岭镇、镜坝镇、

龙华镇、朱坊乡老政宅基地安置点。

三、管理规定

按照建前、建中、建后全过程管理原则，对安置点建房实施

全周期监管，实现各安置点在建设及运营中安全规范、功能合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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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优良、风貌统一。

（一）安置点建房前有关规定

1.安置点建房坚持规划引领，按照“一安置点一规划”制度

执行，由属地街办、开发办、乡、镇（以下简称属地）负责，委

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根据《南康区安置点建设实施指引图册》进

行安置点整体方案深化设计，达到报审深度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

后，由区自然资源分局组织专家论证，属地按要求修改到位后报

区规办会审议，审议通过并经公示无异议的，按程序批复实施。

2.为统一管理，根据南康区安置点老政宅基地实际情况，镜

坝镇、朱坊乡、龙华镇安置点建筑层数为 4+1（即 4 层加坡顶）；

其余乡镇为安置点建筑层数为 5+1（即 5 层加坡顶），有特殊情

况的按审定后的安置点规划方案执行。建筑首层层高不得突破

4.2 米（特殊情况的按审定后的安置点规划方案执行），道路坡

度过大的，以道路最高点起点建筑首层平齐，层高超出 6 米的，

另起分段，且首层不得设置斜坡道与夹层，标准层层高不得超过

3 米，坡层层高不得超高 2 米（有符合设电梯要求的可按审批后

的图纸执行），且均应与两侧建筑平齐；建筑外立面风格色彩，

在尊重居民意愿为基础上，应当与周边环境相协调，并注重传承

赣南风貌特色，体现地域文化。安置点自建房的疏散楼梯必须与

首层商铺实施实体墙分隔，独立设置且直接通向室外; 住户不得

以任何形式向楼梯间开设门、窗(洞口); 安置点住房门窗上原则

上不许安装防盗网(窗)，如需安装必须开设长不少于 0.9 米、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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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 1 米的安全逃生窗，且不得被障碍物遮挡。

3.安置对象在建房前必须先设计后施工。安置户聘请有资质

的设计公司根据安置点整体规划建筑设计方案开展建筑单体设

计，出具符合要求的报建图纸，由属地协同区自然资源分局委托

区空间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技术单位，对单

体建筑的立面形式、空间尺寸、色彩风貌、竖向设计进行审查，

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书，报区自然资源分局审核，符合要求的，由

区自然资源分局出具审定通知书，并在属地及社区、理事会进行

备案。

4.建房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施工，或者选

择经过技能培训具备相应技能的农村建筑工匠施工，订立施工合

同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，明确房屋质量安全责任。由区住建局负

责相对应的指导工作。

（二）关于安置点建房过程监管

1.属地对建房质量、安全负属地监管责任，安置户对房屋施

工质量及安全负总体责任，建筑施工企业或者农村建筑工匠对施

工质量和安全具体负责。由区住建局负责质量安全工作的指导工

作。

2.属地为安置点建房日常监督执法的主体责任单位，全面负

责安置户建房未执行规划方案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工

作。在属地提出有联合执法需求以及接到群众举报的，区“两违

办”、区住建局、区城管局应会同属地开展联合执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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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属地可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过程监管，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制

定建房流程、签订承诺书、实施分部分项验收等方式，约束安置

对象建房行为。

4.属地要加强安置点建房过程中居民雨污水管接入的监督

指导工作，避免出现混接现象。对各管线单位的布设实施审批制

度并严格执法。管线实施前，各管线单位施工方案由区城管局审

批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
5.各安置点要建立健全安置点建房中违法违规举报机制，公

布举报电话、电子邮箱，设立举报信箱，及时发现、制止和查处

违法违规建房行为。

（三）关于安置点建房完成后管理规定

1.安置户建房完工后，由属地牵头实施联合验收，验收合格

后方可投入使用。对验收不合格的，由安置对象自行承担整改责

任，整改完成前不予支持办理水电等设施开户。

2.未取得审定通知书建设的，不予办理不动产权证书。

3.房屋质量评定可由安置对象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鉴

定。

4.由区城管局负责做好城区规划内相关乡镇安置点周边的

市政配套项目谋划，并对安置点内市政、照明、环卫等设施提出

指导性建议。非城区规划区内乡镇安置点由各乡镇负责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为贯彻落实各项管理规定，成立南康区老政宅基地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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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对象建房管理工作专班，负责安置建房相关执法、审批、验收

等工作。

（二）为确保管理成效，对于蓉江莲花、长排上二三期、105

国道坨圳、赣州港、秀峰、光明扩征及二三期安置点尚未建房的

安置点要重点加强管理。

附件：1.南康区老政宅基地安置对象建房管理工作专班

2.安置点建设项目审批表

3.安置点建房联合验收审批表

4.南康区安置点建房承诺书（范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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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南康区老政宅基地安置对象建房管理
工作专班

为贯彻落实南康区老政宅基地安置对象建房各项管理规定，

强化安置建房相关执法、审批、验收等工作，成立南康区老政宅

基地安置对象建房管理工作专班，具体如下：

工作专班组成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区自然资源分局、区两违办、

区城管局、区消防大队、区行政审批局、蓉江街办、东山街办、

南水开发办、龙岭镇政府、镜坝镇政府、龙华镇政府、朱坊乡政

府、区空间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。

工作专班由区住建局牵头。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内设科室负

责相关具体事项：

区住建局涉及科室：质（安）监站、建筑业监管股、执法稽

查大队、检测中心、项目办、行政服务中心；

区自然资源分局涉及科室：国土空间规划股、自然资源所有

者权益股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、建筑规划管理股、市政交通规

划管理股、法规与信访股；

区城管局涉及科室：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、散运办、执法

大队；

区行政审批局涉及科室：不动产登记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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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安置点建设项目审批表

安置点名称及安置地块

户主名字 电话号码

安置面积
房屋占地面

积
房屋建筑面积

房屋层数
房屋檐口高

度
外立面色彩

社区（村、

居)委会意

见

乡（镇、街

道）意见

区城管局

意见

区自然资

源局意见

区住建局

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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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安置点建房联合验收审批表
安置点名称

验

收

意

见

以划√方式选定：

1. 是、 否（√）全面完成施工。

2. 是、 否（√）按照设计图纸施

工。

3. 是、 否（√）有其他争议事项 ，

具体问题描述

4. 是、 否（√）双方验收合格，

同意交付使用。

安置对象

安置位置

结构层次

建筑面积 ㎡

开工日期 年 月 日

验收日期 年 月 日

质量评定
以划√方式选定：合格（ ）、

不合格（ ）

参与验收各方签章

建房居民：

自查合格，申请验收。

签章： 时间：

建筑施工企业（农村个体建筑工匠）：

按图施工，自检合格。

签章： 时间：

理事会、村民委员会意见：

签章： 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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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地单位意见：

签章： 时间：

区自然资源分局意见：

签章： 时间：

区两违办意见：

签章： 时间：

区城管局意见：

签章： 时间：

区消防大队意见：

签章： 时间：

区住建局意见：

签章： 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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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南康区安置点建房承诺书（范本）

乡（镇）街道：

本人(姓名）__________， 乡（镇）街道_________

村（社区）在______安置点安置户。本人计划于_______年_____

月_____日建筑房屋宅基地面积_________平方米。拟建造

________结构， 层房屋。

本人郑重承诺：

1.严格按照经审定后的图纸进行建设，统一外立面、统一正

负零，统一层高、不超高、超层、超面积。如违反规划建设违法

违规建房，将无条件整改或拆除。对因违规建房行为所产生的后

果责任自负。

2.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施工，或者选择经过技

能培训具备相应技能的农村建筑工匠施工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，

明确房屋质量安全责任。

3.严格先设计后施工，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不擅自开工建设。

积极配合各级部门的巡查检查。在实施建房过程中，若发现存在

违法违规行为，将及时整改并采取纠正措施。

4.严格规范合理布设通信线缆，安装“四网合一”分纤箱。

5.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安全，熟悉知晓与申请事项相关的规定。

愿意承担上述规定中明确的责任和义务。

本人保证履行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无条件接受政府相

关部门所采取的整改、拆除、罚款、制裁等处罚措施。

承诺人（签字、手印）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
